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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4年半年度报

告》及《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报告中相关内容出现错

误、遗漏，现就《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予以更正，本次

更正不会影响《2014年半年度报告》其他章节及《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

更正内容如下：

一、《2014半年度报告》

第四节董事会报告中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更正前：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东华基础架构云平台

项目

否

8,418.96 8,418.96 1,271.62 4,998.73 59.37%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1,887,913.47

否 否

中小商业银行一体化

云服务平台项目

否

33,029.34 33,029.34 5,076.73 8,129.03 24.61%

2015

年

08

月

01

日

55,958,189.35

否 否

区域性数字医疗服务

信息云平台项目

否

19,065.16 19,065.16 2,076.79 11,989.89 62.89%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2,967,476.29

否 否

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

方案项目

否

13,657.35 13,657.35 599.42 8,444.04 61.83%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2,424,485.8

否 否

智慧矿山一体化信息

平台项目

否

10,258.26 10,258.26 1,739.6 7,741.08 75.46%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6,845,089.35

否 否

新一代

IT

运维管理系

统项目

否

13,210.93 13,210.93 1,603.27 8,232.57 62.32%

2015

年

08

月

01

日

4,774,727.18

否 否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7,640 97,640 12,367.43 49,535.34 -- -- 114,857,881.44 -- --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 97,640 97,640 12,367.43 49,535.34 -- -- 114,857,881.4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2013

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东华基础架构云平台项目”、“中小商业银行一体化云服务

平台项目”、“区域性数字医疗服务信息云平台项目”、“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案项目”、“智慧矿山一体化信息平

台项目”、“新一代

IT

运维管理系统项目”于

2013

年

8

月募集资金到位后开始建设实施，报告期内还处在项目初期

实施过程中，投资效益将在以后年度逐步体现。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无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继续用于原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存在问题

更正后：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东华基础架构云平台

项目

否

8,418.96 8,418.96 1,271.62 4,998.73 59.37%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188.79

否 否

中小商业银行一体化

云服务平台项目

否

33,029.34 33,029.34 5,076.73 8,129.03 24.61%

2015

年

08

月

01

日

5,595.82

否 否

区域性数字医疗服务

信息云平台项目

否

19,065.16 19,065.16 2,076.79 11,989.89 62.89%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296.75

否 否

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

方案项目

否

13,657.35 13,657.35 599.42 8,444.04 61.83%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242.45

否 否

智慧矿山一体化信息

平台项目

否

10,258.26 10,258.26 1,739.6 7,741.08 75.46%

2015

年

08

月

01

日

1,684.51

否 否

新一代

IT

运维管理系

统项目

否

13,210.93 13,210.93 1,603.27 8,232.57 62.32%

2015

年

08

月

01

日

477.47

否 否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7,640 97,640 12,367.43 49,535.34 -- -- 11,485.79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97,640 97,640 12,367.43 49,535.34 -- -- 11,485.7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2013

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东华基础架构云平台项目”、“中小商业银行一体化云

服务平台项目”、“区域性数字医疗服务信息云平台项目”、“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案项目”、“智慧矿山一体

化信息平台项目”、“新一代

IT

运维管理系统项目”于

2013

年

8

月募集资金到位后开始建设实施，报告期内还处

在项目初期实施过程中，投资效益将在以后年度逐步体现。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无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继续用于原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存在问题

二、《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更正前：

“2014上半年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2,367.43万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49,535.34万元。 截止

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8,104.66万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共计2,916,549.74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48,422.726万元。”

更正后：

“2014上半年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2,367.43万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49,535.34万元。 截止

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8,104.66万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共计291.65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48,422.726万元。”

同时，《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附表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更正同

《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会报告-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一节。

董事会因更正后的半年度报告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工作，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更正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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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8月26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8月15日通过专人

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监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全体监事、董事会

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

卫国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254,159,661.04元。董事会认为，公司

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

个月。《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着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计

划将6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将用于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便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13000万元，以增资的方式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东方雨虹” ）注入募集资

金以实施唐山年产4,000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水涂料项目。此次增资完成后，唐山东方

雨虹注册资本将由2000万元变更为1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7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便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7000万元，以增资的方式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东方雨虹” ）注入募集资金以

实施咸阳年产2,000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水涂料项目。此次增资完成后，咸阳东方雨虹

注册资本将由1000万元变更为8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7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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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2014年8月26日在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8月15日通过专人

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游金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

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资金置换行为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54,159,661.04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计划将

6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12个月，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

存在风险投资行为，同时公司已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

行风险投资。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1000万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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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4年8月26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东方雨虹” ）和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东方

雨虹”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分别为13,000万元和7,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唐山东方雨虹注册资

本将由2,000万元增至15,000万元，咸阳东方雨虹注册资本将由1,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

2、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唐山东方雨虹现金增资13,000万元， 向咸阳东方雨虹现金增资

7000万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唐山东方雨虹

公司名称：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唐山市丰南沿海工业区荣盛街18号

法定代表人：吴士慧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

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

唐山东方雨虹为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唐山年产4,000万平方米

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水涂料项目”的实施主体，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披露，该项目总投资为361,520,000.00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

361,520,000.00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唐山东方雨虹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779.21�万元， 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2,835.2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943.99�万元，营业收入为0.00万元，营业利润为-72.

6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6.01�万元。

截止 2014�年6月30日唐山东方雨虹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551.1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3,096.0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455.13� 万元，营业收入为0.00万元，营业利润为-180.74万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511.1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咸阳东方雨虹

公司名称：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陕西省礼泉县西兰大街东段（招商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陆殿富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6日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各类防水材料、防腐材料、保温材料、湖沥青材料、砂浆材料及其他相关建筑材

料和建筑成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承接防水施工、防腐保温施工；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

咸阳东方雨虹为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咸阳年产2,000万平方米

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水涂料项目”的实施主体，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披露，该项目总投资为254,300,000.00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

254,300,000.00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咸阳东方雨虹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12.90�万元， 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15.0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997.90万元，营业收入为0.00万元，营业利润为-2.81万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10万元。

截止 2014年6月30日咸阳东方雨虹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37.6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35.1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902.51万元，营业收入为0.00万元，营业利润为-127.17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95.3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旨在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的经营

需要，支持其业务发展及便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通过向唐山东方雨虹和咸阳

东方雨虹增资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稳步推进和实施，增强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和咸阳东方雨虹的资本实力，从而

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

此次增资后可能存在的风险：行业发展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根据宏

观政策变化、市场经营环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同时加大市场研究和营销的力度，唐山东方雨

虹、咸阳东方雨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完全的控制力，本次增资后，在扩大子

公司经营规模的同时，公司亦将加强对其的内控管理，力求经营风险最小化。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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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90?号文核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方雨虹” 或“公司” ）于2014年8月1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56,269,553股， 发行价格为?22.63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3,379,984.39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151,004.3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51,228,980.07元。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4年8月8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14）第110ZC0186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东方雨虹于2014年8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用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的相关事宜。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与各专户银行分别签订《北京东方雨虹防

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公司已分别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北京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北京银行东

单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北新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 “专

户” ）。 其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专户账号为11014659109888， 截止2014年8月12

日，专户余额为15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唐山年产4,000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

水涂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北京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专户账号

为20000001904100000292888， 截止2014年8月11日， 账户余额为5000.0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北京银行东单支行专

户账号为20000001904100000296343，截止2014年8月11日，专户余额为127,848,980.07元，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北新道支行专户账号为100598660807， 截止2014年8月11日， 专户余额为

5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二、公司与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泰君安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泰君安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泰君安的调查与查询。国泰君安每季度

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泰君安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郁韡君、王懿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

户的资料；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泰

君安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专户银行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泰君安。上述专户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上述专户

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泰君安，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泰君安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相关银行，同时向公司、相关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泰君安出具对账单或向国泰君安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泰君安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上述专户银行、国泰君安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泰君安督导期结束

（2015年12月31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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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90?号文核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方雨虹” 或“公司” ）于2014年8月1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56,269,553股，发行价格为?22.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3,379,984.39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151,004.3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51,228,980.07元。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4年8月8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14）第110ZC0186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公司及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徐州

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天鼎丰非织造布

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与各专户银行

分别签订《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各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徐州卧牛山新

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已分别在北京银行建国支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兴业银行上海市中支行、广发银行北京万达

广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其中，北京银行建国支行专户账号为20000027619200000273588，截止2014年8月11日，

专户余额为21152.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唐山年产4,000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水

涂料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专户账号为

10276000000693948，截止2014年8月11日，专户余额为2543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咸阳年产

2,000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4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兴业银行上海市中支行专户账号为216370100100041797， 截止2014年8月11日， 专户余额为

1570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徐州年产9万吨防水涂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广发银行北京万达广场支行专户账号为137331511010000065，截止2014年8月11

日，专户余额为14586.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锦州年产2,000万平方米防水卷材项目” 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专户账号为

11001119400052535489，截止2014年8月11日，专户余额为1047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德州

年产1万吨非织造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泰君安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泰君安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及子公司和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泰君安的调查与查询。国泰君

安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泰君安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郁韡君、王懿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及

子公司专户的资料；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及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国泰君安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专户银行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公司及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泰君安。上

述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子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上述专

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泰君安，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泰君安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相关银行，同时向公司及子公司、相关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上述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泰君安出具对账单或向国泰君安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泰君安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及子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及子公司、上述专户银行、国泰君安四方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泰君安督导

期结束（2015年12月31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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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590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6,269,553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22.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3,379,984.39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151,004.3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51,228,980.07元，以上募集资金于2014年8月7日到账，其

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8月8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14)第

110ZC0186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0元，并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本次发行的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1

唐山年产

4,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

4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361,520,000.00

2

咸阳年产

2,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

4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254,300,000.00

3

徐州年产

9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157,000,000.00

4

锦州年产

2,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项目

145,860,000.00

5

德州年产

1

万吨非织造布项目

104,700,000.00

6

偿还银行贷款

227,848,980.07

合计

1,251,228,980.07

上述生产建设类项目（项目1至5） 分别由公司在项目实施所在地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实

施。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使项目尽快建成并产生效益，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银行贷款进行部分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投入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进行调整。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募投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截止2014年8月11日，募投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254,159,661.04元，并由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4)第110ZC2097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截止

2014

年

8

月

11

日自筹

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1

唐山年产

4,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

材及

4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361,520,000.00 77,650,497.29 77,650,497.29

2

咸阳年产

2,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

材及

4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254,300,000.00 4,596,226.07 4,596,226.07

3

徐州年产

9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157,000,000.00 108,352,871.28 108,352,871.28

4

德州年产

1

万吨非织造布项目

104,700,000.00 63,560,066.40 63,560,066.40

合计

877,520,000.00 254,159,661.04 254,159,661.04

四、本次置换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及相关意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同意公司使用254,159,661.04元募

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用部分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54,159,661.04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

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54,159,661.04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

体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2014年8月26日出具了《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 (2014) 第110ZC2097

号），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4年8月11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254,159,661.04元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以募集资金254,159,661.0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54,159,661.04元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募集资金

使用的法规、规章要求。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先期投入的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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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将61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590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6,269,

553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3,379,984.39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151,004.3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51,228,980.07元，

以上募集资金于2014年8月7日到账，其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年8月8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14)第110ZC0186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0元，

并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本次发行的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1

唐山年产

4,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

4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361,520,000.00

2

咸阳年产

2,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

4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254,300,000.00

3

徐州年产

9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157,000,000.00

4

锦州年产

2,000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项目

145,860,000.00

5

德州年产

1

万吨非织造布项目

104,700,000.00

6

偿还银行贷款

227,848,980.07

合计

1,251,228,980.07

上述生产建设类项目（项目1至5） 分别由公司在项目实施所在地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实

施。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建设期，在项目建成前募集资金中将有部分资金闲

置。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本着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将6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资金将用于生产经营，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

前公司会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使公司节省至少3660万元（按银行6%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支

出。在此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

度超出预期， 公司负责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确保项目进度，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不存在尚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过去12个月内未进行过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公司在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四、公司内部决策情况及相关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本着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 董事会同意将6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该笔资金将用于生产经

营，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计划将6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12个月，该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

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风

险投资行为，同时公司已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行风险

投资。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61000万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该事项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

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1,

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认为：东方雨虹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

资金的计划使用时间没有超过12个月，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50%，东方

雨虹过去12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公司亦承诺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

资。东方雨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东方雨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安

排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

规定，国泰君安同意东方雨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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